
1

「變更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764-6地號等77筆
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」及「擬訂臺北市大同區市府
段一小段764-6地號等77筆土地權利變換計畫案」

實 施 者：常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規劃單位：林材碩建築師事務所

翊安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

估價單位：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

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

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

公辦公聽會（第三次）簡報



壹、辦理緣起及法令說明

貳、變更事業計畫內容說明

參、權利變換計畫內容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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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題 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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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



■ 本案實施者申請容積移轉法定基準容積之7.26％。

■ 實施者爭取之容積移轉，已經台北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

決議得申請容積移入，因此修改建築設計、調整事業計

畫與權利變換計畫相關內容，主要修正內容如下：

(1)汽車停車位全部改為「坡道平面停車位」。

(2)原設計樓層數配合增加容積移入，修正為地上39樓，

增加之2層樓均為集合住宅使用。

(3)配合樓地板面積增加，修正權利變換計畫報告書所有

權人分配權值。

■實施者申請自提修正，並重新辦理公展及公聽會。

法
令
依
據
及
辦
理
緣
由

4



法
令
依
據
及
辦
理
緣
由

5



■ 本次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簽署比例，統計至本次公展前

，同意比例如下：

本
案
同
意
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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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至民國111年05月15日



修正 事業計畫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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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變更事業計畫
（二次公展版）

變更事業計畫
（三次公展版）

建築設計 1.原設計地上37F、地下6F。

2.B6多數為機械車位。

1.設計地上39F、地下6F。

2.全部汽車停車位均改為坡道平

面車位。

容積獎勵 包含老公專案，合計80.90％。 包含老公專案，合計78.95％。

容積移轉 未申請 申請7.26％。

共同負擔 4,191,504,589元 4,544,302,670元

共負比 47.04％ 48.82％



更
新
單
元
範
圍
、
面
積
及
權
屬

土地權屬(管理機關) 土地面積(㎡) 比例(%) 人數 比例(%)

中華民國（國有財產署） 259.74 9.36 1 1.00

私有土地 2,515.00 90.64 99 99.00

合 計 2,774.74 100 100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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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更新單元範圍包括臺北市
大同區市府段一小段764-6
地號等77筆土地。

■ 土地面積：2,774.74㎡
（839.36坪）

■公有土地面積共計14筆，
面積合計259.74㎡。

圖例：

更新單元範圍

公有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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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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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107年變更事業計畫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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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最終獎勵值需經臺北市政府審議公告為準。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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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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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調整店面平面
及位置

調整住宅
門廳位置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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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F平面圖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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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三次公展版

調整店面平面
及位置

調整門廳空間

1F平面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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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F平面圖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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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2F平面圖

調整2F店面平面
及位置

2F平面圖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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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層平面圖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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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8、39層平面圖（新增）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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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1層平面圖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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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三次公展版

本層車位配置調整為：
1.行動不便車位：4輛
2.裝卸車位：2輛
3.平面車位：6輛
其餘均為機車停車位

調整為台電配電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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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層平面圖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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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B2層平面圖

三次公展版

調整為發電機房



變
更
事
業
計
畫
內
容

24
B3層平面圖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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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B3層平面圖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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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層平面圖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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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B4層平面圖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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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5層平面圖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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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 註：實際建築規劃內容需以臺北市政府審核為準

B5層平面圖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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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6層平面圖（新設）

本層車位配置為

平面車位

B6層平面圖

本層車位全部設置

為機械車位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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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6層平面圖B6層平面圖

三次公展版

本層車位全部設置

為平面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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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觀僅增加樓層2

層，其餘無變化

三次公展版



18:00-20:00 20:00-22:00 22:00-00:00

以中國結為意象，設計天際線洗牆照明 保留屋頂照明，提高本棟建築指標性 入口門廳保持明亮，營造家的溫暖感

變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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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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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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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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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觀僅增加樓層2

層，其餘無變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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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共同負擔係依107.07.23台北
市政府1076002239號函之「都
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
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」規定
提列修正單價及計算方式。

樓地板面積增加。

比照104年核定版，僅提列
10.10％

依新頒「提列標準」，租金補
貼71月

二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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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註：實際共同負擔金額以臺北市政府審核後核定公告為準。

本共同負擔係依107.07.23台北
市政府1076002239號函之「都
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
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」規定
提列修正單價及計算方式。

因增加地下室車位，因此樓地
板面積增加。

京站完工，鄰房鑑定戶數增加

改為小坪數單元，戶數增加

依新頒「提列標準」提列

依新頒「提列標準」，租金補
貼67.8月

三次公展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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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後均價

本案共同負擔比

共同負擔比＝共同負擔金額/更新後總銷＝4,191,504,539/8,910,152,200＝47.04％

註：1.本數字係依據中華不動產聯合估價師事務所提供整理。
2.估價基準日為108年9月1日。
3.最終核定數字，仍應以台北市政府審核公告為準。

二次公展版

依中華不動產估價師
聯合事務所所提供估
價資料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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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後均價（本次變更事業計畫版）

本案共同負擔比

共同負擔比＝共同負擔金額/更新後總銷＝4,544,302,670/9,306,644,260＝48.82％

依中華不動產估價師
聯合事務所所提供估
價資料整理

三次公展版



■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、更新後土地、建築物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

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，由實施者委任三家以上專業估

價者查估後評定之。

■ 本案係委託「元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」、「友宏不動產估價

師聯合事務所」及「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」三家專業估

價者查估。

■ 依據估價結果，本案選擇對地主權益最有利（更新後價值最高）之

「中華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」為本案領銜。

■ 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訂之，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

六個月內，本案之評價基準日訂為民國108年09月01日。

權
利
變
換
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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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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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後續相關會議均請相關權利人踴躍出席，俾使充分瞭解計畫內容並提供

意見。

二、本更新專屬網站 http://59.120.151.28:8088/project.html

三、本都市更新案相關諮詢：

常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聯絡電話：(02)2811-9966
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延平北路五段183巷1號

翊安都市更新服務股份有限公司

聯絡電話：(02)2811-9966
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延平北路五段183巷1號

臺北市都市更新處

聯絡電話：(02)2781-5696
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

四、本次公聽會係依都市更新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，有關更新相關法令可

參閱臺北市都市更新處/法令園地

（ https://uro.gov.taipei/Default.aspx）

http://59.120.151.28:8088/project.html
https://uro.gov.taipei/Default.aspx


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

常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翊安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





實施者為顧及地主權益，也希望儘速通
過本案，因此採用107年提列標準之工
程造價，未採用110年之工程造價，每平
方公尺吸收工程造價14,100元。


